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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28          证券简称：永泰运          公告编号：2022-053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宁波甬顺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危险品道路运输是公司开展全链条化工物流供应链服务基础且核心的一环，

为进一步整合宁波舟山港港区危险品道路运输运力，提升公司的化工物流供应链

服务能力，以自主可控的基础物流服务资源更好地服务客户，公司拟以现金方式

收购交易对手方张金明、任伟其合计持有的宁波甬顺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甬顺安”）100%股权。 

截止本公告日，甬顺安分别持有浙江千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港物

流”）80%股权、宁波建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运物流”）60%股权和宁

波迅远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30%股权（以下简称“宁波迅远”）。其中千港物流拥

有危险品运输车 10 辆，建运物流拥有危险品运输车辆 50 辆和普通运输车 7 辆，

宁波迅远拥有危险品运输车 44 辆。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甬顺安 100%

的股权，甬顺安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公司聘请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规定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本次收购的评估机构，以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对甬顺安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3,216.47 万元，评估增值为 2,263.18 万元，

增值率为 237.41%。经双方协商，公司拟以现金 3,200.00 万元收购甬顺安 100%

股权。 

（二）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收购甬顺安 100%股权的成交金额和评估值的孰高值达到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4.25%；公司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资产涉及的金额（含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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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15%。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宁波甬顺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以及连续 12 个月内购买资产的累计交易金额均在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张金明，中国国籍，男，身份证号：3303251980********，住所为浙江

省温州市瑞安市。 

2、任伟其，中国国籍，女，身份证号：3306221975********，住所为浙江

省绍兴市上虞区。 

3、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交易对手方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甬顺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J5NFU9M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任伟其 

成立日期：2021 年 3 月 25 日 

营业期限：2021 年 3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白峰街道新峰村屺峙周家 69 号 5 幢 1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

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住房租赁；包装专用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张金明先生持股比例为 70.00%，任伟其女士持股比例为 30.00%。 

3、最近一年和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9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7,103,647.93 27,487,3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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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31,604,199.34 16,853,499.94 

应收款项 16,147,940.48 6,215,708.93 

净资产 15,499,448.59 10,633,859.71 

项目 2022年 1-9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52,936,535.94 22,505,141.72 

营业利润 4,696,808.29 -4,724,344.88 

净利润 4,865,588.88 -4,364,12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5,519.69 5,901,220.14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事项经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2]907 号”《永

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宁波甬顺安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

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对甬顺安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3,216.47 万元，评估增值为 2,263.18 万元，增值率为 237.41%。

经双方协商，公司拟以现金 3,200.00 万元收购甬顺安 100%股权。资产评估结果

汇总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1 流动资产 16,719,325.00 16,719,325.00   

2 非流动资产 15,879,997.82 38,511,820.00 22,631,822.18 142.52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5,707,732.86 38,340,000.00 22,632,267.14 144.08 

4 固定资产 47,264.96 46,820.00 -444.96 -0.94 

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000.00 125,000.00   

6 资产合计 32,599,322.82 55,231,145.00 22,631,822.18 69.42 

7 流动负债 23,066,423.44 23,066,423.44   

8 负债合计 23,066,423.44 23,066,423.44   

9 股东权益合计 9,532,899.38 32,164,721.56 22,631,822.18 237.41 

5、标的公司其他说明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标

的公司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标的公司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财务资助等情形，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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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拟签署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主体： 

转让方一：张金明 

转让方二：任伟其 

受让方：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200.00 万元，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 

分期付款的安排：（1）正式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

相当于标的股权估值的 30%作为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标的公司于转让方收到第一

笔股权转让款的当日按照受让方的收款信息全额退回意向金。 

（2）标的公司工商登记完成日后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相当

于标的股权估值的 20%作为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3）交割日后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相当于标的股权估值的

20%作为第三笔股权转让款。 

（4）过渡期间损益确认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

款的余款，扣除员工安置费用、减值损失，同时： 

Ⅰ.过渡期经营盈利的，归受让方所有。 

Ⅰ.过渡期经营亏损的，由转让方补偿。 

Ⅰ.不足以扣除员工安置费用、减值损失以及过渡期经营盈亏补偿的，转让方

应当退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股权转让协议自下列全部条件成就时生效： 

（1）转让方、标的公司签署。 

（2）转让方配偶作出协议附件所示承诺。 

（3）受让方签署。 

（4）标的公司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标的股权转让，同意依照受让方

的指令变更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管理层人员。 

（5）受让方就本协议的签署、履行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

毕内部决策程序。 

2、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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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定价依据：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2]907

号”《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宁波甬顺安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

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对甬顺安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3,216.47 万元，评估增值为 2,263.18 万元，增值率为

237.41%。经双方协商，公司拟以现金 3,200.00 万元收购甬顺安 100%股权。 

4、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5、交易标的的交割：转让方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之日后，应当在五个工

作日内促使标的公司就股权转让申请工商登记，并在不晚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工商

登记机关的期限内完成工商登记。 

转让方收到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之日后，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促使标的公司完

成交割。受让方应当配合交割。 

6、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及子公司应当正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并于每月十号前向公司提供上月合并和单体财务报表，以及资产状况、经营成果

等相关物件、资料和信息。除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进行道路运输或者公司书

面同意的外，转让方不得促使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得自

行进行下列行为： 

（1）变更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利润分配，弥补亏损。 

（3）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4）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5）修改公司章程。 

（6）购买、出售、租入、租出或者赠与资产，对外投资，提供财务资助，

提供担保，债权或者债务重组，签订许可协议，放弃权利。 

（7）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 

（8）发生 5 万元以上(单项或月度累计)的负债。 

（9）辞退员工，本次股权转让发生的员工安置、具有合理理由的除外。 

（10）其他损害标的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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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过渡期的损益应当在交割日后 45 日内确定，以双方确认的交割日

当日财务报表为依据。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双方共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审计费用由转让方承担。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或预计产生的赔偿金、经济补偿等员工安置费用由转让方

承担。标的公司应当在交割日前完成非业务性债权的回收，未回收的按账面余额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由此产生的减值损失由转让方承担。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

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亦不存在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况。本次交易与公

司招股说明书所列示募投项目无关。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危险品道路运输是公司开展全链条化工物流供应链服务基础且核心的一环，

公司收购甬顺安 100%股权后，甬顺安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有利于公司整

合宁波舟山港港区服务的危险品道路运输运力，以自主可控的基础物流服务资源

更好地服务客户，充分利用自身在跨境化工物流供应链服务领域的行业定位、品

牌效应、经验丰富的国际化工物流服务团队及自主研发的“运化工”平台，高效

整合、协同跨境化工物流供应链服务环节的自有资源和外部资源，专业、安全、

高效地为客户提供全链条跨境化工物流服务，提升交易标的的经营效益，回报股

东和投资者，符合公司长远战略规划。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本期及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交易标的经营风险主要包括政策性风险和人才管理等风险。因企业文化、管

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差异，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管理整合风险。对此公司将建立新

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安排，同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及时

发现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并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整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谨慎投资。 

七、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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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服务现有的制冷剂、农药客户的产品出口，开发新客户，提升公司

在华东地区整体供应链服务能力，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以自有资金 3,809.70 万元

完成了郑欢、张国强合计持有的浙江嘉州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州供应

链”）51%股权收购。嘉州供应链注册于浙江省嘉兴市港区出口加工区内、龙王

路东侧、巡逻通道西（杭州康柏新材料有限公司内 1 幢 103 室），注册资本为 5,250

万元人民币，主营供应链管理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农药批发及零售等。公

司拟依托嘉州供应链在嘉兴综合保税区内的土地和厂房，打造制冷剂分装、农药

等其它化工产品调配基地。 

根据银信（宁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2]甬第 0524 号”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浙江嘉州供应链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

基础法，对嘉州供应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账面价值和评估值为

5,249.22 万元和 5,966.07 万元，评估增值为 716.85 万元，增值率为 13.66%。经

双方协商，公司拟以现金 3,809.70 万元收购嘉州供应链 51%股权。 

八、备查文件 

1、《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

权收购涉及的宁波甬顺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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